
金鹰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改革红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95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12

月

2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金鹰改革红利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金鹰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15

】

2155

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15

年

11

月

9

日至

2015

年

11

月

27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5

年

12

月

1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4653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595,628,841.13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118,386.53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595,628,841.13

利息结转的份额

118,386.53

合计

595,747,227.66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

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5

年

12

月

2

日

注：（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

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金鹰改革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

关规定，本基金已符合基金备案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2015年12月2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

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和赎回业务，具体业务

办理时间届时在相关公告中规定。 请投资者留意本基金管理人最新业务公告。

（２）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

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0408� � � �证券简称：金谷源 公告编号：2015-70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2015年11月27日发出的《并购重组委2015

年第105次工作会议公告》， 并购重组委将于2015年12月3日审核我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

2015年12月1日，公司收到格尔木藏格钾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格

钾肥"）转给本公司关于"其股东之一李明因个人经营业务流动资金紧张，拟于

近日将其持有的藏格钾2%肥股权进行质押，用于申请借款"的函件。 李明持有的

藏格钾肥股权如处于质押状态，可能导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实施存

在交割、过户的不确定性，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需要核查该事项。

为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已于 2015�年12月2日向

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中止审核本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 并于2015年12月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第

[152622]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

的中止审查申请。 目前，公司和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核实、评估该事项对公司本次

重组的影响，藏格钾肥及相关方就此事项商量解决方案。待处理完此事项并消除

影响后，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规尽快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对相关文件的审查工

作。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本次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186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11

月

2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配套法规

、《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4

日

赎回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4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

A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代码

001862 001863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是 是

注：-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

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

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可对

开放日和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进行调整，但此项调整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在指定媒体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本基金对单个投资者的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通过代销网点申购本基金各类基

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000元人民币（含申购费）。通过直销中心首次申购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

为50万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000元人民币（含申购费），已通过直销中心认购过本基金

该类基金份额的投资者不受该类基金份额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代销网点的投资者欲转入直销中心进行

交易要受直销中心各类基金份额最低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各类基金

份额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包括本公司网站（www.dfham.com）和管理人指定电子交

易平台]办理基金申购业务的不受直销中心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各类基金份额的申购最低金额为单笔1,

000元（含申购费）。

3.2�申购费率

3.2.1�前端收费

（1）投资人申购A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申购费用。

本基金对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A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

费率。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A类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

M

）

费率

M＜100

万

0.30%

100

万

≤M＜500

万

0.18%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A类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

M

）

费率

M＜100

万

0.80%

100

万

≤M＜500

万

0.50%

M≥5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2）C类份额的申购费

本基金C类份额不收取申购费，收取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

用。

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3.2.2�后端收费

本基金暂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如本基金日后开通后端收费模式，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约定公告。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 本基

金各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每个交易账户的最低份额余额为1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因赎回、转换等原因导致其单个

基金账户内剩余的该类基金份额低于1份时，登记机构可对该剩余的基金份额自动进行强制赎回处理。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赎回，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

如下：

份额持续持有时间

（

L

）

适用赎回费率

A

类份额

L＜30

日

0.5%

30

日

≤L＜365

日

0.1%

L≥365

日

0

C

类份额

L＜30

日

0.2%

L≥30

日

0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A类份额赎回时,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小于30日的，赎回费用全部归基金财产，

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大于等于30日但小于365日的，赎回费用的25%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市场推广、登记

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C类份额赎回时,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小于30日的，赎回费用全部归基金财产。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日常转换业务

本基金暂未开通转换业务。

如本基金日后开通转换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约定公告。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暂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如本基金日后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约定公告。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1）直销中心

名称：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31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37层

法定代表人：王国斌

联系电话：（021）33315895

传真：（021）63326381

联系人：廉迪

客服电话：4009200808

公司网址：www.dfham.com

（2）网上交易系统

网上交易系统包括管理人公司网站（www.dfham.com）和管理人指定电子交易平台。 个人投资者可登陆本

公司网站（www.dfham.com）和管理人指定电子交易平台，在与本公司达成网上交易的相关协议、接受本公司有

关服务条款、了解有关基金网上交易的具体业务规则后，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开户、申购、赎回等业

务。

7.1.2�场外代销机构

（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电话：（0755）83198888

传真：（0755）83195050

联系人：邓炯鹏

客户服务电话：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2）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2层－29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1层－29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电话：（021）63325888

联系人：胡月茹

客服电话：（021）95503

公司网站：www.dfzq.com.cn

（3）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联系电话：（010）66107900

传真：（010）66107914

联系人：杨菲

客户服务电话：95588

公司网站：www.icbc.com.cn

（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联系电话：（010）61618888

传真：（021）63604199

联系人：吴斌

客服电话：95528

公司网站：www.spdb.com.cn

（5）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联系电话：010-63636153

联系人：朱红

客服电话：95595

公司网站：www.cebbank.com

（6）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联系电话：021-38637673

联系人：张莉

客服电话：95511

公司网站：www.bank.pingan.com

（7）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6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范一飞

联系电话：021-68475521

传真：021-68476497

联系人：汤征程

客服电话：95594

公司网站：www.bankofshanghai.com

（8）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电话：021-54509988*5071

传真：021-64385308

联系人：胡阅

客服电话：4001818188

公司网站：www.1234567.com.cn

（9）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15-1号邮电新闻大厦2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马林

电话：010-59601366-7024

传真：010-62020355

邮政编码：100029

客服电话：4008188000

7.2�场内销售机构

-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从2015年12月4日起，基金管理人将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销售机构及指定网点营业场所、

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介公布上一个基金开放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

登在2015年10月14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东方红

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进行前述调整须

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3、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4、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5、咨询方式：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公司网址：www.dfham.com。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3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睿丰混合

（

场内简称

：

东证睿丰

）

基金主代码

1691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林鹏

、

刚登峰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杨达治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杨达治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5-12-03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博时裕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0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裕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丰纯债

基金代码

00210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11

月

2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博时裕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博时裕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07

日

赎回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07

日

注：（1）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投资者应及时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

com查询其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情况；本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本基金持有人寄送确认

书。 请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注意确认开户时填写的地址是否准确、完整，须包括省、市、区、具体地址及邮政编码等，

若需补充或更改，请及时到原开户机构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变更相关资料。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开放日

对投资者的业务办理时间是9：30-15：00，具体以销售网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

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1）申购金额限制

首次购买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1元，追加购买最低金额为1元。

（2）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表：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金额

（

M

）

申购费率

M＜100

万

0.80%

100

万

≤M＜300

万

0.50%

300

万

≤M＜500

万

0.30%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来源：博时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在调整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

实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1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份时，余额部分

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赎回费率见下表：

表：本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结构

持有期间

（

Y

）

费率

0≤Y＜1

年

0.10%

1

年

≤Y＜2

年

0.05%

Y≥2

年

0%

注：1年指365天

来源：博时基金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赎回费100%计入基金财产。

（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赎回份额和账户最低持有余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

须最迟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

实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

网站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

则》办理相关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

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销售机构均受理投资者的开户、日常申购和赎回等业务。本基金若增加、调整直销网点或代销机构，本公

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2015年11月20日的《证券时报》上的《博时裕丰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03日

博时裕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

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0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裕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丰纯债

基金主代码

00210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博时裕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博时裕丰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7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1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15年12月7日起，本基金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万元；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累

计金额超过1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03日

博时裕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裕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嘉纯债

基金主代码

00154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12

月

02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博时裕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博时裕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

等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2015]1251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5

年

11

月

30

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5

年

12

月

01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260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200,037,418.5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

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0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

份额

200,037,418.58

利 息 结 转 的 份

额

0

合计

200,037,418.58

其中

：

募集期间

基 金 管 理 人 运 用

固有资 金 认 购 本 基 金

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

（

单位

：

份

）

0

占基金

总 份 额 比

例

0%

其他需要

说 明 的 事

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

（

单位

：

份

）

11,132.87

占基金

总 份 额 比

例

0.0056%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

面确认的日期

2015

年

12

月

02

日

注：（1）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至10万份；

（3）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

（2）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2日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03日

博时裕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0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裕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坤纯债

基金代码

00214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博时裕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博时裕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7

日

赎回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7

日

注：（1）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投资者应及时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

com查询其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情况；本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本基金持有人寄送确认

书。 请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注意确认开户时填写的地址是否准确、完整，须包括省、市、区、具体地址及邮政编码等，

若需补充或更改，请及时到原开户机构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变更相关资料。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开放日

对投资者的业务办理时间是9：30-15：00，具体以销售网点的公告和安排为准。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

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1）申购金额限制

首次购买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1元，追加购买最低金额为1元。

（2）申购费率

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表：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金额

（

M

）

申购费率

M＜100

万

0.80%

100

万

≤M＜300

万

0.50%

300

万

≤M＜500

万

0.30%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来源：博时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者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在调整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

实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1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份时，余额部分

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赎回费率见下表：

表：本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结构

持有期间

（

Y

）

费率

0≤Y＜1

年

0.10%

1

年

≤Y＜2

年

0.05%

Y≥2

年

0%

注：1年指365天

来源：博时基金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赎回费100%计入基金财产。

（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赎回份额和账户最低持有余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

须最迟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

实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

网站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

则》办理相关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

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销售机构均受理投资者的开户、日常申购和赎回等业务。本基金若增加、调整直销网点或代销机构，本公

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2015年11月24日的《上海证券报》上的《博时裕坤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03日

博时裕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

大额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0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裕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坤纯债

基金主代码

00214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博时裕坤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博时裕坤纯

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2

月

7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元

）

1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15年12月7日起，本基金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万元；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累

计金额超过1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03日

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基金管理人” ）于2015年11月27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http://www.bosera.com）发布了《关于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自动赎回期折算方案提示性公告》

（简称“《折算公告》” ）。 2015年12月1日为博时月月薪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份额

折算基准日，现将折算结果公告如下：

根据《折算公告》 的规定，2015年12月1日，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120元， 本次自动赎回期的折算比例为

1.00755556， 折算后，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112元， 基金份额持有人原来持有的每1份基金份额相应增加0.�

00755556份。 折算新增份额已由登记机构自动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发起赎回业务，基金份额持有人自2015年12月3日起

（含该日）可在销售机构查询折算新增份额的赎回结果。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

计入基金资产。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关于《博时裕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的补充

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发布了《博时裕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

公告》，其中博时裕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赎回费率收取方式应为：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结构

持有期间

（

Y

）

费率

0≤Y＜180

天

0.05%

Y≥180

天

0

来源：博时基金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赎回费100%计入基金财产。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开

放式基金增加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招商证券”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

务协议，自2015年12月04日起，本公司将增加招商证券代理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B类基金代码：000665）的申

购及赎回等业务，并开通转换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招商证券客户服务热线：95565，访问招商证券网站http://www.newone.com.cn/；或致电博时一线

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03日

关于博时旗下部分基金对直销网上

投资者交易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投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博时裕和” ）、博时裕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博时裕晟” ）、博时裕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博泰裕泰” ）、博时裕盈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博时裕盈” ），本公司决定于2015年12月7日起对开立有博时直销交易账户、且通过博时直

销网上交易系统（含手机交易系统、移动版交易系统）交易的投资者实行优惠费率。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优惠费率和适用业务范围

1、对开立有博时直销交易账户、且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办理博时裕荣、博时裕晟、博泰裕泰和博泰裕盈基金申购业

务的优惠费率以本公司2010年3月15日公告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直销网上交易优惠费率的公告》和随

后关于新增博时直销网上交易所支持银行卡、支付账户的网上交易优惠费率公告为准。

2、对直销网上投资者通过汇款支付方式办理博时裕荣、博时裕晟、博泰裕泰和博泰裕盈基金申购业务的优惠费率

以本公司2013年11月21日公告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投资者通过汇款方式购买基金实施申购费率优惠的

公告》为准。

3、本公司今后若对网上交易的业务范围和优惠费率进行调整，将及时公告。

二、重要提示

1、 开通网上交易业务详情请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2、 个人投资者通过汇款支付方式购买由本公司募集并管理的开放式基金详情请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直销个人投资者汇款交易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

3、 机构投资者通过直销网上交易方式购买由本公司募集并管理的开放式基金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0年5月

10日公告的《关于开通机构直销网上交易业务和费率优惠的公告》。

4、 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博时快e通）网址为trade.bosera.com，博时移动版交易系统网址为m.bosera.com，博

时手机交易系统网址为wap.bosera.com。

5、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利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本公司网址：www.bosera.com

2、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关于博时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

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博时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

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博时证保A份额（场内简称：证保A级，基金代码：150225）、博时证保份额（场内简称：博时证

保，基金代码：160516）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日，博时证保份额(场内简称：博时证保，基金代码：160516)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

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博时证保份额的场内份额、博时证保A份额(场内简称：证保A级，基金代

码：150225)、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按四舍五入

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折算前基金份额

净值

（

单位

：

元

）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

值

（

单位

：

元

）

博时证保场外份额

177,550,983.48 1.2056 0.005820024 178,584,305.05 1.1986

博时证保场内份额

60,786,358.00 1.2056 0.005820024 61,649,308.00

（

注

）

1.1986

博时证保

A

份额

43,743,130.00 1.0140 0.011640049 43,743,130.00 1.0000

注：该“折算后基金份额”包括博时证保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场内博时证保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3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配对转

换业务。 博时证保A份额将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开市至10:30停牌，并将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10:30复牌。

三、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3日证保A级即时行情显示的

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2日的博时证保A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博时证保A份额折算前存在

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0.953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26元，与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

差异，因此2015年12月3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本基金博时证保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折算为场内博时证保份额分配给博时证保A份额的持有人，而

博时证保份额为跟踪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博时证保A份额持有

人预期收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 由于博时证保A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博时证保份额数和场内博时证保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皆取

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博时证保A份额或场内博时证保份额的持有人存在

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博时证保份额的可能性。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

电话：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关于博时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前

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及《博时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博时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对在该日交易

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博时证保A份额（场内简称：证保A级，基金代码：150225）、 博时证保份额（场内简称：博时证保，基

金代码：160516）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结果，详见2015年12月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博时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3日复牌首日证保A级即时行情显示

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2015年12月2日的证保A级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为1.000元。 由于博时证保

A级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0.953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26元，与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

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2015年12月3日当日证保A级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

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关于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对在

该日登记在册的博时银行A份额（场内简称：银行A类，基金代码：150267）、博时银行份额（场内简称：博时银行，基金

代码：160517）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现将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12月1日，博时银行份额(场内简称：博时银行，基金代码：160517)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

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博时银行份额的场内份额、博时银行A份额(场内简称：银行A类，基金代

码：150267)、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部分计入基金资产。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按四舍五入

法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折算前基金份额

净值

（

单位

：

元

）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

值

（

单位

：

元

）

博时银行场外份额

125,480,842.35 0.8686 0.016218598 127,515,940.12 0.8548

博时银行场内份额

2,146,338.00 0.8686 0.016218598

3,056,422.00

（

注

）

0.8548

博时银行

A

份额

26,983,678.00 1.0277 0.032437194 26,983,678.00 1.0000

注：该“折算后基金份额”包括博时银行A份额经折算后产生的新增场内博时银行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12月3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配对转

换业务。 博时银行A份额将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开市至10:30停牌，并将于2015年12月3日上午10:30复牌。

三、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3日银行A类即时行情显示的

前收盘价为2015年12月2日的博时银行A份额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博时银行A份额折算前存在

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0.967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43元，与2015年12月3日的前收盘价存在较大

差异，因此2015年12月3日当日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本基金博时银行A份额期末的约定应得收益折算为场内博时银行份额分配给博时银行A份额的持有人，而

博时银行份额为跟踪中证银行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博时银行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

益的实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 由于博时银行A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博时银行份额数和场内博时银行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皆取

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博时银行A份额或场内博时银行份额的持有人存在

无法获得新增场内博时银行份额的可能性。

（四）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

电话：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关于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定期份额折算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及《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2015年12月1日为基准日，对在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

册的博时银行A份额（场内简称：银行A类，基金代码：150267）、博时银行份额（场内简称：博时银行，基金代码：

160517）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结果，详见2015年12月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上的《关于博时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定期份额折算结果

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12月3日复牌首日银行A类即时行情显示

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2015年12月2日的银行A类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为1.000元。 由于博时银行

A类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2015�年12月1日的收盘价为0.967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43元，与2015年12月3日的前

收盘价存在较大差异。 2015年12月3日当日银行A类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

自己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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